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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税协秘发〔2023〕51 号

关于举办“薪社税一体化

专项业务”培训班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：

现将举办“薪社税一体化专项业务”培训班的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10 月 15 日报到，16 日至 20 日上课，21 日上

午返程。

（二）地点：北京市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国际会议中心

——五十六度玫瑰园。

二、参加人员

在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的（注册）税务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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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训内容与授课老师

（一）深化征管改革的影响—李林军；

（二）与“薪”“社”相关的企业税务问题—赵岩；

（三）股权激励个税问题处理实务—单晓梅；

（四）个税新政解析及管理技巧分享—孙晓川；

（五）创业企业如何用好用足个税优惠政策—田雯艳；

（六）国外个税、社保政策交流（针对非居民部分）—Nexia

成员所；

（七）企业出海人士个税及社保实务—梁红星；

（八）2023 年社保政策解析；

（九）劳动法规政策与实务解析—刘建波；

（十）合规政策下的企业降本增效解析—杜成；

（十一）“薪社税一体化”驱动下企业薪酬体系的搭建—贾

燕娜。

四、收费标准

在税务师事务所执业的个人会员免培训费。

五、报名方式

税务师事务所（注册）税务师报名：登录中税协网站

（www.cctaa.cn）“服务大厅”-“培训班报名”，或直接登录

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 （www.ecctaa.com）“教育培训”报名。

报名后经地方税协审核通过，视为报名成功。

六、报名联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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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中瑞税务集团（承办方）：张老师，电话：18230107951

（报名成功后请主动加微信号 18230107951 申请进入“薪社税一

体”学习群）；

（二）中税协教育培训部：王金宇，电话：（010）83755855。

七、特别提示

（一）本期培训班不安排接送站，请参训学员自行前往酒店

报到。

（二）学员可选择大兴机场航班，园区各酒店有航站楼到酒

店往返班车，间隔 10 分钟，或者直接联系预定项目园区酒店前

台接机。

（三）北京学员可自驾、打车前往，或乘坐大兴机场快线至

大兴国际机场，到 4 层 1、2、3 号门乘坐酒店往返班车前往会议

中心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培训班如有特殊原因取消培训计划，中税协教育培训

部将提前 1 周发布通知或培训基地电话告知已报名人员。请尽量

延后订票或在 10 月 10 日后向中税协教育培训部电话确认。

（二）参加培训人员请携带本人身份证件，以便完成报到手

续。

（三）本期培训班报名截止时间为 10 月 10 日，补报名请致

电中税协教育培训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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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无特殊原因不得缺席，不得随意换人，不接待非培训

人员。报名成功后无故缺席人员，个人及所在税务师事务所将被

报名系统记录，今后报名培训将受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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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秘书处

2023 年 9 月 5 日

（只发电子件）

抄送：会领导

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5 日印发

校对：教育培训部 王金宇


